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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关于强化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内部控制建设

推进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

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

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以及

《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（国发

〔2020〕14 号）有关要求，推动上市公司和拟上市企业进一

步加强内部控制，我们会同中国证监会研究起草了《关于强

化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内部控制建设 推进内部控制评价

和审计的通知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。现

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背景与意义

2008 年以来，财政部、中国证监会、审计署、原银监会、

原保监会五部委，联合印发《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》（财

会〔2008〕7 号)及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，构建了我国企业

内部控制规范体系。财政部联合中国证监会积极做好企业内

部控制规范体系在上市公司的实施工作，分类分批推进上市

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。截至目前，各上市公司均

建立健全了内部控制制度，大部分上市公司已开展了内部控

制评价和审计工作，并定期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财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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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，但还有部分上市公司没有全面实施企

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。推动各上市公司和拟上市企业强化企

业内部控制建设，推进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，促进企业内部

控制规范体系在资本市场的全面有效实施，对于资本市场强

化财会监督、防范化解风险、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、提高

上市公司质量具有重要意义。

一是加强资本市场财会监督的必然要求。《会计改革与

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》（财会〔2021〕27 号)提出，强

化上市公司、国有企业、行政事业单位建立并有效实施内部

控制的责任。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进一

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》在财政部门监督主责、单位内

部监督、中介机构执业监督等方面对内部控制建设提出了新

的更高要求。推动各上市公司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有

助于加强资本市场领域财会监督力度，充分发挥内部控制在

提高上市公司会计信息质量、遏制财务造假、保护投资者权

益和公众利益等方面的重要基础作用。

二是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的重要举措。《国务院关于

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》（国发〔2020〕14 号）明

确要求，上市公司要严格执行公司内部控制制度，加快推行

内部控制规范体系，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。推动各上市公司

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，披露内部控制评价和审计报

告，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，增强内部控制的有

效性，提升上市公司治理水平，促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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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是促进上市公司和拟上市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

要。健全有效的内部控制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。推

动各上市公司和拟上市企业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，建

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，完善风险评估机制，开展内部控制评

价和审计，有助于提高上市公司和拟上市企业规范运作水

平，防范化解各类风险，实现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（一）前期研究阶段。2023 年上半年，我们对企业内部

控制规范体系实施情况进行了系统梳理，并结合有关上市公

司和会计师事务所反馈的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实施中相

关问题，会同中国证监会初步研究确定了推动各上市公司实

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有关政策措施。

（二）调研座谈阶段。2023 年 5 月至 6 月，我们会同中

国证监会通过召开现场座谈会、开展问卷调查、赴有关上市

公司实地调研等多种形式，了解掌握有关上市公司和拟上市

企业内部控制建设情况，听取对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

体系的意见建议。

（三）《通知》起草阶段。2023 年 7 月至 8 月，结合前

期沟通和调研情况，我们会同中国证监会针对《通知》提出

的有关政策措施进行了重点研究，并征求了有关内部控制咨

询专家意见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《通知》初稿。

（四）形成征求意见稿阶段。2023 年 9 月，我们就《通

知》初稿进一步征求了有关单位和专家的意见，对《通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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初稿进行了修改完善，形成《通知》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《通知》的主要内容

《通知》共七条，主要包括以下内容：

第一条对各上市公司持续优化内部控制制度，加强内部

控制评价和审计，不断提升内部控制有效性作出规定，对尚

未全面实施企业内部控制规范体系的上市公司开展内部控

制评价和审计提出要求。

第二条对各上市公司定期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财务

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作出明确规定，并对创业板和北交所

上市公司给予一定的过渡期。

第三条对拟上市企业发行审核阶段报送财务报告内部控

制审计报告作出规定。

第四条对《通知》发布当年及次年，拟上市企业通过发

行上市审核并上市后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财务报告内

部控制审计报告作出规定，明确衔接安排。

第五条对进行破产重整、重组上市或重大资产重组的上

市公司给予一定的豁免安排。

第六条对注册会计师实施上市公司及拟上市企业财务报

告内部控制审计提出相关要求。

第七条规定了《通知》的解释权及生效日期。

四、征求意见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对各上市公司加强内部控制建设，开展内部控制

评价和审计有何意见建议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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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对创业板和北交所上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

告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告的过渡期安排是否妥当？

（三）对推进拟上市企业开展内部控制审计工作有何意

见建议？

（四）对进行破产重整、重组上市或重大资产重组的上

市公司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和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审计报

告的豁免安排是否妥当？

（五）对注册会计师开展内部控制审计工作的具体要求

有何意见建议？

（六）还有哪些需要修订或补充的具体内容？


